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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子簽章憑證技術於

國軍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

新增止（搭）伙費

收支管理功能之研究

林耘型
全民防衛動員署主計室參謀

壹、前　言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

面已很難與網際網路脫節，行政院為順應此一

趨勢促進電子化政府發展（李根丞、施瑞岷，

2022），自民國86年起，在相關基礎上務實推

展計畫，並透過電子簽章及載有簽章驗證資

料的憑證技術，來確保電子交易的普及和安

全。國防部主計局亦於民國96年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政策，規劃「國軍主財雲端資訊服務網」

建置，並逐次將主計次系統、軍費次系統及薪

餉次系統等整合納入網路作業（蕭國強、王聖

閎、謝承堯，2022）。

止伙費為參加團體用膳之國軍官兵因公

差、公假等事由，自所屬單位申請伙食費之額

度，其費款請領除屬個人權益外，亦會影響伙

食團運作，故在其管理作業上不可不慎。本研

究擬在現有主財雲端系統的作業介面，新增止

伙費申請及管控作業功能，藉由導入電子簽章

憑證技術，以維護資訊傳輸的審核機制和安全

性。

本研究係於國軍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現

金收支會計管理」子系統（該系統建置主副食

費科目管控收支），藉由服務網資料庫之人事

主檔，用以新增止伙費申請單建檔功能，並

運用電子簽章憑證技術（審核放行）將訊息透

過網際網路傳遞給對象，進行彼此間一種更迅

速、正確及節省成本的溝通，期能讓止伙費應

收（支）款項更透明，增進管控及審查效率，

並有效防杜潛藏財務違失。

關鍵詞：主財雲端、電子簽章憑證、止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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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雲端服務發展與止伙規
定沿革概述

一、國軍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概述

國軍為順應科技演進及落實執行數位化政

府政策，自民國86年起，國防部主計局即開始

規劃對國軍主財業務實施改造，藉由整合原先

分散式架構且獨立運作的各項作業平台，進而

建置全軍一致性執行業務的資訊系統，同年度

訂頒「國軍主財資訊業務發展綱要計畫」啟動

新一代主財資訊系統開發（許哲耀、蔡宗閔，

2022）；嗣後於民國102年再透過「國軍主財資

訊策略發展方案」的訂頒，成立國軍主財資訊

雲端實驗室，進行雲端運用發展，進一步將國

軍主財作業流程數位化及推動服務工作網路化

的過程加速前推，並順利於當年度達成「業務

資訊化、流程數位化、文件電子化」之目標，

成功整合主計次系統、軍費次系統、薪餉次系

統、退俸次系統、帳審次系統及系統服務管理

等6大主要系統至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的作業平

台（吳詠麟，2021）。

雲端服務網建置之後的數個年度，逐步辦

理歲入預算系統、預算管制查詢系統、預算分

配管理系統及軍投預算管理系統等多個系統的

整合與研改作業，迄今仍持續優化系統（運

用更新及研改等方式），相關的法令規章亦同

步實施內容的修調；另為使各項主財業務執行

順遂並與時俱進，透過持續參考坊間企業科技

化作業方式，引進相關資訊化系統模組（謝其

賢，2021）。

「國軍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如下圖

1）係以國軍智慧卡、電子郵件等國軍雲端服

務範疇為基礎，藉整合主計、財務及帳務等

各項主財作業資訊系統，以提供各預算支用單

位、財務勤務單位、支薪單位與經費業務主管

單位資訊服務及雲端化之作業平台（李泰佑，

2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1　國軍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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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軍官兵止伙作業規定」法規

沿革

原名稱為「國軍官兵止伙規定」於民國

95年間訂定，民國97年底令發布全文5點，並

於民國100年9月及106年11月各修正乙次，於

第2次修正時，考量本規定為辦理止伙之作業

性規定，爰修正名稱為「國軍官兵止伙作業規

定」，並將條文增列至全文12點，沿用迄今。

第1次修正基於考量管理實務需求及審計部

核有應辦事項，另依現行作業檢討不合時宜條

文，摘錄修正要點如后：

灱原規定未詳述離職人員止伙作業計算方

式，且為避免副食實物補助費誤發個人情

事，故律定統一計算方式，並由原單位伙

食團負責轉帳匯款至新單位伙食團方式作

業，以為各伙食團辦理離職人員止伙作業

依據。（修訂規定第五條第六款）。

牞 依 部 頒 9 9 年 5 月 1 7 日 國 勤 後 管 字 第

0990001035號令規定，副食實物補助費係

因應部隊集中開伙及設立伙食團之獨特

性，以實際補助提高官兵用膳品質， 其核

發對象為伙食團而非個人，為避免副食實

物補助費誤發個人，故將「非基於實際執

行勤務，………，其副食實物補助費仍應

由伙食團統一運用。」，及「單位主計人

員於收款後，協同伙食團審認所屬官兵搭

伙情況，辦理登帳列管或造冊繳回地區財

務中心………」（增訂規定第五條第九、

十款）。

第2次修正茲配合行政院於民國103年7月

17日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原出差

「膳雜費」因考量社會觀感及提升行政效能，

免除逐案探究係經提供一餐或二餐、屬半日或

全日出差等，刪除「膳費」，及符合法制體

例，爰修正規定，摘錄其要點如下：

灱因本規定為辦理止伙之作業性規定，爰修

正名稱為「國軍官兵止伙作業規定」。

牞第一款申請止伙費程序及應檢附文件，移

列本點規定，並增列娩假、流產假、喪假

得於收假後三日內提出申請。（修正規定

第四點）

犴副食實物補助費由國防部財務中心隨薪發

放至國軍各單位帳戶，單位主計人員於收

款後，應協審官兵搭伙情況辦理登帳列

管。（修正規定第九點）

犵團膳之官兵應依國軍官兵主副食給與計價

標準表繳交伙食費。（修正規定第十點）

玎各單位止伙費列支，應按月編製止伙名冊

管制，嚴格勾稽官兵申辦止伙情形。（修

正規定第十一點）

參、綜合研析

一、現行所見作業流程狀況

依據現行「國軍官兵止伙作業規定」和民

國111年12月30日修訂的「國軍糧秣補給管理指

導綱要」均要求國軍官兵辦理止伙費申請作業

時，應填具止伙申請單完成申請，作業流程如

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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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為瞭解各單位執行止伙費請領現況，本研究特蒐整各單位之作業流程尚有待改善事項，如下表：

圖2　止伙申請單作業流程

表　作業流程待改善事項

項　次 待改善事項

一 搭伙單位收費途徑不一，恐致止伙申請時無法確認金額。

二 為配合搭伙單位領款收據公文履行，止伙單位匯撥款項時效待改善。

三 申辦止伙作業權責尚有釐清空間。

四 搭伙收據取得不易。

五 止伙申請尚有部分未依程序會辦相關部門審查。

六 起伙單位申辦止伙人數不易掌握。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二、精進作業實況

在本研究針對「止伙費」申請及管控作業

流程雲端化的範圍內，導入電子簽章憑證技術

審核放行，並運用電子資料交換傳送和接收系

統標準的電子格式，解決現行止伙費申請作業

所產生的執行窒礙，來達到彼此間更迅速、正

確及節省成本的溝通，以下為雲端系統內精進

作業實況：

灱申請單位承辦人於建置「止伙費申請單」

的子系統內，依表單各欄位循序鍵入所需

資料（含上傳佐證或名冊等），並完成檔

案儲存。

牞以電子簽章憑證技術傳送（後續步驟均運

用此技術）申請單位各級核稿人審核。

犴傳送起伙單位審核並同步提供起伙單位申

請止伙人員及其相關資料。

犵傳送主計部門審核。

玎送核判人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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甪奉核定的申請單移轉至起伙單位以電子資

料交換方式提供搭伙單位搭伙需求。

癿搭伙單位依送訓單位需求提供膳食（後續

為搭伙單位作業流程）。

穵依搭伙費額度計算送訓單位搭伙費用。

网確認送訓單位搭伙費繳納額度是否正確，

區分以下兩種情形：

1.  正確：開立伙食團收據供送訓單位具結。

2.  錯誤：以電子資料交換方式逕洽送訓單

位確認繳納額度，並管制清查結果回

饋。

總結已精進作業實況的各步驟，只要

案件經起伙單位審查確認後，在之後的任

一流程如有遭核退，均會先退至起伙單位

處，以便提供精準掌握和追蹤各案件的處

理狀態，作業流程如下圖3所示：

圖3　精進後止伙申請單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現行國軍電子簽章技術運用最大的限制，

即憑證卡尚未普及，多數基層及偏遠地區單位

的官兵如果沒有經辦公文書，便不會有使用到

憑證卡的需求；但沒有經手公文書並不代表不

會承辦伙委等膳食勤務作業，此現況對本研究

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精進止伙作業流程後，將原本單機版產製

的檔案，全數移轉至雲端介面逐級審核放行，

避免紙本由人為作業所肇生之疏漏，亦可便於

各層級查詢、掌握及管控辦理情形；再者透過

系統研改，導入現有警示功能，盡可能消弭潛

在的危安因素。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止伙費請領雖係屬個人權益，但如因管控

失當而影響到單位伙食團運作，豈不是因小失

大。有鑑於此，為能讓止伙費應收（支）款項

更透明，增進管控及審查效率，並有效防杜潛

藏財務違失，綜整本研究透過通訊軟體聯繫方

式獲得各單位窒礙問題，分析得出以下幾點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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灱申辦流程問題

止伙費申請表格已明確律定各級人員

簽章欄位，理應依作業流程逐一完成會

辦，惟現況時有未遵程序案件，影響起伙

人數掌控，進而造成伙食團經費運用上的

窒礙。

牞作業權責釐清

規定內並無律定止伙費申請權責，惟

執行現況仍有伙食委員統辦或兼辦止伙費

申請作業，除變相加重其業務負荷外，亦

會影響本務工作遂行。

犴費款收取途徑

現行接訓搭伙收費方式區分人員訓

前、訓中或訓後以向當事人收取現金或由

送訓單位匯款等，收費方式的不一致，易

使送訓單位產生混淆，不便管控。

犵領款蒐整實況

收取搭伙費用應即開立搭伙收據，惟

實況尚有未能即時開立情事，影響伙食團

帳冊佐證資料整備作業。

玎技術普及問題

現行因電子簽證憑證卡未全數提供現

役人員使用，致推行雲端平台作業有窒礙

待後續研討精進，亦影響本研究之推行。

二、建議

為提升止伙費應收（支）款項管控與審查

效率，針對上述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灱明定權責及作業程序

透過現行雲端系統的使用者授權功

能，即能明確律定止伙申請作業的操作權

限及作業程序，並限制起伙單位出納、會

計和主官（管）等相關人員均無法於系統

中辦理止伙申請單建檔作業，如此可讓伙

委掌握全般止伙情形並能依權責執行相關

業務，落實逐層審核且避免兼辦狀況，以

明權責。

牞透過系統加速審核時效

在完成止伙申請單建檔，經相關單位

審核及權責長官核批後，送訓單位伙委可

依使用者功能授權執行媒體傳輸，即時傳

遞至搭伙單位先期查閱，經實施內容審核

並回饋結果；透過雲端作業系統實施電腦

稽核及進度管制，適時檢討落後個案，使

雙方更能有效管控副食費運用情形。

犴款項須以轉帳方式支付

因搭伙單位已先期審查過應收款項內

容，依規範無須向送訓單位的搭伙人員收

取現金，可直接透由雲端系統內的作業介

面查詢待收入款項，並適時稽催送訓單位

撥款即可，降低相關業務負荷。

犵精進系統撥款作業程序

經完備止伙費申請作業流程後，建議

於雲端系統資料庫擴充各搭伙單位的金融

機構資訊，以利轉出媒體供現金會計系統

辦理支付，另透由直接導入撥款單位國庫

行庫、戶名及帳號等資料，避免因人工繕

打作業，而衍生誤植或錯漏情形。

玎專案提供憑證卡供止伙費雲端作業使用

在現行無法全數滿足全體官兵持用憑

證卡的情形下，建議可專案檢討配賦3至5

張（含備用）供伙食團各級人員執行止伙

費雲端作業使用，憑證卡使用規範如人員

異動移交等，納由權責單位納年度膳食勤

務相關規定修頒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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